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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年年年年度度度度江江江江苏苏苏苏省省省省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生生生生培培培培养养养养创创创创新新新新工工工工程程程程
项项项项目目目目申申申申报报报报说说说说明明明明与与与与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办办办办法法法法

壹壹壹壹  江江江江苏苏苏苏省省省省普普普普通通通通高高高高校校校校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生生生生科科科科研研研研创创创创新新新新计计计计划划划划

一、实施目的

实施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以下简称“创新

计划”）项目，旨在为研究生提供科研机会与条件，促进其开展

系统、规范的科研训练，发挥创新优势，发掘创新潜能，提高科

学研究、实践能力和创新水平。

二、申报对象

1. 全省普通高校全日制在读一年级硕士研究生和一、二年

级博士研究生，基本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并取得合格成绩者；

2.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申报对象主要为博士研究生；

3. 已承担江苏省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的研究生不

得申报。

三、申报条件

1. 申报者具有较好的科研素质与基本条件。

2. 申报者所在学校、院系及其指导教师积极支持其创新课

题研究工作，所在高校能够提供相应的条件保障。

3. 项目选题应围绕重大理论和学科前沿问题，或紧密结合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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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实施年限一般为 1 年，项目结题后，项目承担人方

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四、项目管理

1. 项目由各校根据申报限额，组织自评，报省教育厅审定

后，立项公布。

2. 立项项目分省立省资助和省立校资助两类。省立省资助

项目 600 项，其中，学术学位研究生创新计划 400 项(其中博士

200项、硕士 200项)，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计划 200项（其中博

士 20项，硕士 180项）。各培养单位要给予省立校资助项目相应

的经费资助。鼓励培养单位自行设立校立校资助项目。

3. 委托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负责项目日常管理工作，

包括项目经费的落实和使用、项目进展的监督检查以及结题总结

等。

4. 项目承担者应按照研究计划和有关要求认真完成研究任

务，并承担与项目有关的学术与法律责任。

5. 项目指导教师应将项目实施作为重要的培养指导职责，

通过项目实施对申请者进行严格规范的科研训练。

6. 项目承担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停止资助或追回资助：

（1）不再是本单位研究生的；（2）不能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的；

（3）在科学研究中有剽窃他人科学研究成果或弄虚作假等学术

不端行为的。对不如实报告情况的培养单位，取消其下一次申报

创新计划项目的资格。

7. 实行课题结题制度。项目实施完成后，项目承担人应及

时填写《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结题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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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两份），附导师与两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本专业专

家（博士生项目至少有一位具有正高职称和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的专家）的评审意见，报所在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核、结题。

相关培养单位要在 2017年 7月及时将课题结题汇总情况、省立

省资助项目的课题成果报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省学位办）。

课题完成情况及成效将作为今后省教育厅安排限额申报数的重

要依据。

8. 项目承担者发表的论文、专著等成果，均应标注“江苏省

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及项目批准号，未标注的不

得作为结题评价材料。

9. 项目承担者所在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经费（含配套经费）

的使用管理，保证专款专用，提高使用效益。项目经费的使用范

围包括：资料费（含与项目研究相关的打印、复印费，图书等文

献资料的购置费），消耗材料费，为完成项目参加的学术会议费、

必需的调研差旅费，与研究课题相关的论文、著作出版费及成果

鉴定费等。资助经费不得用于购置设备及与研究项目无关的开

支。

10. 所有项目的研究成果，要及时上传至“江苏省学科和研

究生质量信息平台”（待建，具体上传方式另行通知），并同时发

送至“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网”宣传报道。重大研究成果需要

进行鉴定的，由项目承担者所在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会同科技部

门组织鉴定。对于取得重要突破、重要发明和获得部、省以上科

研成果奖励的，省教育厅视情况予以表彰奖励。


